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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B2-1-I-JE-4－全縣教師人權增能研習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

質作業要點。 

（二）澎湖縣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澎湖縣 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目的： 

（一）透過研習，增進教師了解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兒童權利公約的關聯，並能應用

於課堂教學上。 

（二）推廣本縣人權教案。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民小學 

四、辦理方式（時間、時數及地點含研習時數） 

（一）辦理日期：112年 2月 9日(星期四)，9時至 12時 30分。 

（二）辦理地點：國教輔導團教師研習教室(文光國小 3樓)。 

（三）辦理模式：實體研習。 

（四）研習時數：4小時。 

五、參加對象與人數 

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本縣國中小教師自由報名參加、輔導員(含代課及代理教師)，共計 60 

名。 

六、研習內容 

時  間 

（歷時 h/min）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8:40～09:00 報到 人權教育輔導團  

09:00～09:10 開幕致詞 
教育處長官 

人權教育輔導團洪宏賢校長 
 

09:10～10:40 

（90mins） 

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

兒童權利公約內涵 
馬公國小陳河開輔導員 內聘講師 2H 

10:40～10:50 休息   

10:50～12:20 

（90mins） 

SDGs人權教育教案與

兒童權利公約內涵分享 

馬公國中吳子偉主任輔導員 

文光國中陳政一輔導員 

內聘講師 1H 

內聘講師 1H 

12:20～12: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長官 

洪宏賢校長、方南芳校長 
 

12:30 午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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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來源與概算 

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 

程品質作業要點」。 

八、成效評估之實施 

於研習間觀察教師反應，了解其對講座內容的吸收狀況；於研習後發予「研習回饋單」，

了解教師對講師表達技巧、研習團隊行政服務品質、研習內容的助益等，以利未來調整研

習內容或辦理方式之參考。 

九、預期成效 

（一）提供永續發展目標與兒童權利公約結合之樣態。 

（二）提供本縣教師人權融入教學之目標。 

 


